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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
訂

依據:政府資訊公開法第7條第1項第4款及第8條第1項第1款。

公告事項:訂定「汽車車窗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使用指引」

(如附件),其電子檔另載於監理服務網「汽車車窗

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」專區。

局長 陳文理

裝

主旨:訂定「汽車車窗及擋風玻璃黏貼隔熱紙使用指引」,並自

即日生效。

交通部公路局公告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4年6月30日

發文字號:路監車字第1145013643號
附件:
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
